
关于评选2014～2015学年特优学风班的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更好地总结与交流我校优良学风班评选活动的经验和成果，进一步调动全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，营造浓厚的班级学习氛围，促进班与班之间、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的良好局面，根据《衢州学院班风竞赛评估方案》，决定开展2014～2015学年特优学风班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

特优学风班的评比在优良学风班的基础上进行，在2014～2015学年内，连续两次获得优良学风班荣誉称号的班级，有资格申报特优学风班。

二、评选程序

符合条件的班级自愿申报，并填写《衢州学院2014～2015学年特优学风班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所在二级学院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、如实推荐。评选采取现场评审会的形式进行，参评班级通过PPT介绍班风建设的主要措施及成效，并可结合视频播放、文艺表演等方式展示班级特色及亮点。每个参评班级的展示时间不得超过6分钟，评审会将于11月初在大会堂举行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三、评分办法
特优学风班评审总分由两部分构成：第一部分为原始分数，即：两次优良学风班所获分数的平均分，占评审总分的60%；第二部分为现场评审分数，占评审总分的40%。现场评审采取专家评审与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其中专家评审占70%，大众评审占30%。
四、工作要求
特优学风班的评选工作是我校紧紧围绕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，扎实推进学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学院需高度重视，认真对待，广泛发动，积极准备。
附件：衢州学院2014～2015学年特优学风班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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